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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農林作物公害糾紛的鑑定最重要的內涵是「正確因果關係」的建

立，這在近年來環保署公害糾紛裁決的案例中可得驗證，但此因果關

係的追尋卻也是最困難的工程。筆者在台灣大學從事多年的農林作物

公害鑑定，對於因果的判斷一向不敢輕忽，本文乃將台灣近年來造成

糾葛的農林作物公害糾紛案例加以整理與分析，包括酸雨是否危害農

作物之因果鑑定、石化工業區空氣污染是否造成農作物減產、電廠黑

煙污染海芋的鑑定案等，冀望能提供各界之參考，也對需要它的人能

有所幫助。因為「正確因果關係」的建立，是公害鑑定工作最重要的

部份，所以也在此呼籲：希望社會多尊重科學鑑定的證據，也希望環

保署及各級環保單位，務須早日建立公害鑑定的系統，並應多多支持

公害鑑定的工作。 
 

關鍵詞：環境污染、環境病害、公害鑑定 
 
 

前  言 
 

「正確因果關係」的追尋是公害鑑定工作最重要的挑戰目標，唯

有能夠診斷污染與受害者間的因果關係，才能讓後續的公害糾紛處理

順利進行，相信這已是不爭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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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民國七十八年離開環保署，轉回台灣大學任教，即將教

學、研究、服務的標的列出三大項：(1)公害因果之鑑定、(2)污染生物

指標、(3)利用植物淨化污染。其中公害之因果鑑定是自民國七十八年

起「環境病害研究室」最主要的研究領域，平均每年約進行兩件至三

件之科學鑑定、調查或評估，重要的有：(1)台北盆地首報光化煙霧

PAN，(2) 台灣地區臭氧對蔬菜植物之傷害鑑定，(3)燃燒重油黑煙微

粒之顯微鏡鑑定，(4)燃煤飛灰微粒之顯微鏡鑑定，(5)酸雨尚未足以造

成植物可見病徵之鑑定，(6)台北萬里海芋花黑煙污染源之調查比對，

(7)陶瓷工廠排放氟化物傷害植物之鑑定，(8)中油出磺坑燃爆油污污染

農林作物之鑑定及損害評估，(9)苗栗頭份石化工業區危害作物及減產

量之鑑定評估，(10)石化工廠排放鹽酸氣傷害植物之鑑定，(11) 冷凍

工廠排放氨氣傷害植物之鑑定，(12) 台北盆地首報光化煙霧PPN(過氧

硝酸丙醯酯)之鑑定，(13) 石化工廠排放氯氣傷害植物之鑑定，(14) 石

化工廠排放黑煙污染生活環境之鑑定，(15)玻璃纖維工廠排放氟化物傷

害植物之鑑定，(16)南部磚廠排放氟化物傷害香蕉植物之鑑定，(17)南

投集集磚廠排放氟化物傷害香蕉植物之鑑定，(18)四大都會區PAN為害

敏感植物之鑑定，(19)南高屏大氣中過氧化氫含量之分析，(20) 石化

工廠排放乙烯氣傷害植物之鑑定，(21)室內甲醛污染之分析鑑定，(22)

安康垃圾焚化廠排氣是否危害鄰近農作物之鑑定評估，(23)台北市鹽沫

入侵增加金屬腐蝕之鑑定，(24)全省鹽沫為害植物之鑑定，(25) 北投

垃圾焚化廠排氣是否危害鄰近農作物之鑑定評估，(26)大氣中彩色微滴

來源之鑑定，(27)大陸長途傳送沙塵暴微粒之之顯微鏡鑑定，(28) 煤

場揚塵微粒之之顯微鏡鑑定，(29)燃燒稻草微粒之之顯微鏡鑑定，(30)

重金屬銅鋅鎳鋅鉛為害水耕植物之鑑定，(31) 重金屬鋁錳為害水耕植

物之鑑定，(32) 重金屬格鎘為害水耕植物之鑑定，(33)空氣污染危害

市區地衣之鑑定，(34)都市汽機車排放乙烯氣傷害植物之鑑定，(35)台

灣地區臭氧危害松樹針葉之鑑定，(36)不同污染源排放不同黑煙微粒之

鑑定，(37)水泥工廠排放鹼性飛灰傷害植物之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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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台灣大學從事之因果追尋---公害鑑定，對於因果的判斷一

向極其謹慎，近年來，更在觀察社會中錯置因果的故事中一再體會到

因果尋蹤的重要，因此，乃將台灣近年來最易造成糾葛的農林作物公

害糾紛案例加以整理與分析，冀望能提供各界之參考，也對需要它的

人能有所幫助。 

 

 

案例一、酸雨是否危害農作物之因果與糾葛 
    

筆者在民國68年開始矢志環境污染的研究工作，那是在67年服役

於桃園觀音時，看到有七到八千公頃的農田每年都遭受到「不明公

害」的危害，才引發這個心願。當時，放眼面對這七八千公頃受到苦

難的稻田，心中激盪不已，只希望儘快捉到污染的原兇。 

最早時，由先前受過的病理學訓練告訴自己：假說要周延、實驗

要客觀。所以在民國68年秋天開始提出各種初測的項目，包括了解水

稻每天或每週是否受害？受害水稻含有何種過量成份？受害的發生與

強風是否同步？受害的發生與降雨是否同步？降雨中有無異常成份？

土壤及灌溉水有無異常成份等等。這些都暫時列為可能加害的「假

說」名單，然後開始逐一加以科學調查與驗證，如果發現有正的相關

性，就進一步進行「柯霍式準則」之驗證，如果完全無相關或是負相

關，則可將之從「假說名單」中予以剔除，假以時日，範圍會逐漸縮

小，目標逐漸集中，將不難找到殺死水稻及大片防風林的兇手。 

這一尋兇的工作，最開始有結果的是發現災害的發生似與強風及

降雨密切相關，因為最先幾次千里迢迢去觀察，都發現在強烈東北季

風吹襲之後才出現水稻稻苗的枯萎，而且枯萎的速度快得驚人。這東

北季風更同時挾帶毛毛細雨或海霧。於是急著要了解這毛毛細雨或海

霧的成份，但要把它們多採一些卻顯然不容易。幾經思考與設計，終

於設計了一組可以綁在柱子上的「隨風轉向採雨器」，它是以一個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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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塑膠瓶為底，瓶口旋上一接雨漏斗而組成的，在瓶頸以20公分膠繩

綁在柱子後，強風會把膠瓶吹向下風方向，而讓反向的漏斗恰好採接

雨或霧。筆者一開始只放了十個採雨器，卻沒想到採回的雨水普遍成

酸性，其pH約4.0 到4.4。一時之間興奮不已，心想這該是元兇吧！ 

於是筆者逐漸增加採樣點到整個受災區，綿延20公里，窮學生的

時代無法雇車，只得向朋友借機車，在雨後一站一站地收回雨水，雖

然辛苦，卻有一股燒不盡的熱情及衝勁。然後為了比較台北、台中、

高雄等地區雨水的酸度，也把採雨器延伸擺設於各大都市。半年下來

重要的成果有二：一是北桃沿海水稻及防風林災區的雨水在冬至春的

季節都是酸的；其二是台北、台中、高雄等地區同時期的雨水也是酸

的，甚至比災區的雨水還酸，而這三都市的水稻及林木未見顯著之傷

害。 

後來筆者用災區的雨水以噴霧器造霧去噴灑水稻秧苗，卻未見災

害的發生，這也說明雨水的酸化與水稻及防風林的災害是有時間上的

同步性或相關性，但卻非因果相關性。不過筆者卻因此在無意間「發

現了台灣的酸雨」，為了將之發表，乃積極對雨水樣品測定其硫酸、

硝酸、鹽酸之含量。記得那時自已無儀器，幸虧同系老師借我分光光

度儀，自己再找出最便宜可行的分析方法，才逐漸完成工作。同樣是

一種「探索新知」的熱，讓筆者可以「日夜趕工」，甚至有一回在台

大一號館分析暗室中，分析雨樣到深夜，被工友反鎖一夜，險些釀成

「失蹤」慘劇。  

這樣的辛苦仍然值得，因為筆者「台灣地區的酸雨」，投到國科

會的「科學發展」期刊，很快就被接受，然後有中國時報的記者突然

跑來訪問我，隔兩天就在三版頭條報導了我的酸雨研究成果。 

從那以後，這三版頭條的報導對我及社會都帶來了複雜的影響。

對我來說，全台灣的環保學界都知道有酸雨，而且都知道有我這人

物，不久台電公司也派人找我，希望給我研究經費去調查研究「北桃

水稻的不明公害」，然後我才能順利對上述其他的假說加以驗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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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終於「水落石出」，讓「北桃不明公害」，從此不再屬於「妾身不

明」。 

而對社會的影響是：從那以後，筆者每次參加農作物不明災害之

會勘或調查時，農民最常提出的懷疑或假說，都脫離不了酸雨。他們

常直覺地發現下雨之時植物最易死亡，所以認為植物之死是酸雨造成

的。甚至連農委會桃園農業改良場的一位博士場長也主觀到「一口咬

定」桃園改良場旁邊幾千公頃的防風林枯萎是酸雨造成的。筆者屢次

建議這位博士場長：要用酸雨噴灑植物看看會不會枯死才能在科學上

站得住腳，卻不獲其採納。結果是一大堆的農民都信他那一套亂扣的

因果，科學真理與社會公平正義也一再被扭曲。由於農民相信了錯置

的因果，也因此一直沒有針對真正的兇手（按：為海風帶起之鹽霧或

更正確的名稱叫鹽沫）加以防治，這結果在經濟上的損失是雙面的。

一是無法真正改善水稻減產的問題，另一是投入時間、金錢、人力、

物力，用於對假的加害者（台電公司）抗爭、進行索賠，最後卻空手

而回。 

在社會公益與社會經濟的立場，如果這假的加害者屈服於沒有科

學基礎的抗爭，隨意賠錢了事，則對社會的影響又有多端矣。其一是

浪費了國家預算及稅收，其二是鼓勵了沒有科學基礎的抗爭，讓大家

養成「只要會吵，就有糖吃」的敗壞心態，這對國家競爭力的提昇是

大大有害的，其三是淪喪了科學真理、社會正義，按這科學真理是永

恆的真理，今天暫時被利慾醺心者或政治因素所扭曲，隨後再經驗

證，人們終會接受真理科學，唾棄扭曲的因果關係。 

到民國八十四年及八十五年，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中興大學進

行了酸雨對台灣地區農業影響之整合型研究，結果證明水稻（良質米

台梗九號）在pH 2.4的酸雨處理下才會造成影響，即在葉片上出現黃

化及白化斑點，pH 3.4者則對開花盛期至穀粒充實期間之生育無負面

影響。這又再度證明以目前pH 3.8~4.0的酸雨酸度，是不會造成水稻或

防風林受害的。否則，全台灣的酸雨酸度目前皆在pH 3.8~4.0，則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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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林植物早就哀鴻遍野矣。 

在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同一計畫有關土壤酸化之調查中，則發現以

台南縣永康鄉之砂頁岩沖積土而言，要以目前之酸雨將之淋洗導致酸

化到對植物有害的程度，估計需要數十年至一百年之時間。所以，酸

雨的危害並非迅速，否則，全台灣的農林植物早就遍地枯竭矣。 

綜合上述，就目前已知之資料，加上國外之研究調查結果，目前

台灣最酸在pH 3.8之酸雨應不至於為害一般栽培之農林作物。先前有

很多主觀的因果推測，迄今都證明是錯誤的。這錯誤的因果推斷不唯

違背科學真理良知，也會扭曲社會的公平正義、傷害社會經濟，從事

科學研究者因此不可不慎也。 

 

 

案例二、石化工業區空氣污染與農作物減產的因果調查 
 

筆者曾應苗栗縣環境保護局之委託，進行前後兩年之公害研究計

畫，以驗證苗栗縣頭份工業區附近農作物，是否因工業區七家工廠排

放空氣污染而造成產量之減少，並評估其受損程度，進一步並謀求估

算各家工廠所應負擔之責任比例。自民國八十五年十二月十六日開始

執行至民國八十六年六月止，計在工業區下風區設妥四個開頂式熏氣

箱測試點，每點各設6個開頂式熏氣箱，其中3個為經活性炭過者，另3

個為未經過濾者。第一點自2月27日至3月26日對芹菜測試之結果，發

現二者在株高及溼重上並無顯著性差異，但在乾重上有20%之減產。

其它三點在五月中測試的結果，發現在宏衡下風區﹑恆誼下風區﹑及

華夏下風區蔬菜作物之乾重重量亦皆有顯著性差異，範圍約15%至

26%。又取第一次2月27日之芹菜當指標植物之結果，發現未經活性炭

過濾者氟含量比經活性炭過濾者高至3.56倍，顯示氟化物之污染仍舊

存在。又在民國八十六年一月對七家工廠調查之結果，發現恒誼﹑宏

衡﹑氯乙烯﹑華夏等在製程上已有重大之改變，致其排放氟化物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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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已大幅降低。在六個月之執行期間並未接獲農民反應出有重大污

染公害案件之發生。 

計畫之第二年，自民國八十七年三月十六日開始執行至民國八十

七年十二月止，計在工業區下風區四個測試點進行五階段之測試。每

點各設6個開頂式熏氣箱，其中3個為經活性炭過濾者，另3個為未經過

濾者。結果發現在不同季節及不同測點、不同作物品種情況下，減產

率皆有某些差異，此應與污染之擴散及作物之敏感度密切相關。若取

各站各階段之測試結果加總平均，則各站之平均減產率分別為

T1=20.1%，T2=19.4%，T3=20.9%，T4=23.6%。另針對以往較乏資料

之乙烯進行危害力之測試，發現2 ppm經5至10分鐘即已對某些植物如

金桔、蝴蝶蘭造成葉片黃化及葉片外捲等病徵。又經查頭份工業區七

家工廠中，與植物損害有關之污染物共有亦只有二氧化硫、二氧化

氮、氯化氫、氯氣、氨、氟化氫及乙烯等七項，有關此七項之個別危

害力比約為1：1/10：1/10：5：1/50：100：1/2。據此並配合環保局提

供之各廠排放量統計，可計算出六家工廠之危害力小計，建議在分擔

賠償責任時可依據此相對比例計算之。在九個月之執行期間，曾於10

月2日發生中化公司氨氣外洩之突發性重大污染公害案件，並造成菠

菜、高麗菜、青蔥、蘿蔔、萵苣等之傷害，可見病徵分佈範圍約為200

公尺，建議以個案方式協調此案之賠償事宜。 

  以上是國內第一次進行有關農作物因石化工業區污染減產量之評

估與研究，按公害的鑑定有三個範疇：原因鑑定、責任鑑定、及程度

鑑定，本案是針對責任與程度兩者而進行的。其中責任鑑定在調查污

染者有幾個，且各污染者應擔負之比例各為多少。而程度之鑑定乃在

評估受害者之受害程度及損失之金額，這是非常不容易進行之研究工

作，因為一定要在田間實際進行才有意義。所幸筆者前曾赴美擔任訪

問教授，故能引用美國之「開頂式熏氣箱」，配合筆者研發之自動滴

灌灌溉系統，才順利完成兩年之鑑定評估工作。 

這兩年之鑑定評估結果，證實當地的污染已經比二十年前（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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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64年）減輕很多，但仍有輕微不可見之為害及減產情形，另外也有

偶發性之氣體外洩事件發生。這些石化工業的污染當然與附近農作物

之減產有因果關係。只是作物的減產亦可能由當地汽機車的污染所造

成，因此如何扣除汽機車的污染的影響，實有待進一步之探討也。 

而本項鑑定工作最大的意義在於「開頂式熏氣箱」首次之應用，

因為它可以實測兩組之產量差異，這對於公害糾紛之「裁決」極有助

益。但很遺憾的是，本案的糾紛仍未獲妥善之調處與解決。 

 

 
案例三、電廠黑煙污染海芋的鑑定因果 

 
筆者是在民國七十九年接到台北縣金山農會的邀請，進行「台北

萬里海芋花黑煙污染源之調查比對」，記得剛上萬里鄉大坪村時，看

到植物及住家表面都染上一層黑煙，心中震撼不已，也有沉重的壓迫

感產生。因為自己從出生到現在都不曾看到那麼多又那麼黑的煙塵。

這黑色煙塵可以讓三天內「出淤泥而不染」的海芋花個個變灰色，用

手一摸連手指都會染黑。 
這樣嚴重的公害至少已進行了十年以上，因為種海芋花的農民是

在民國七十四年開始種，同樣的污染已持續了六年以上。農民曾向環

保局及農委會農藥所陳請調查鑑定，結果無人可以作出結論，也無人

知道「污染源」何在？ 
筆者於是在萬里受害區設立兩個採樣站，利用顯微鏡對加害之黑

煙微粒加以觀察比對，然後在確定加害之黑煙微粒皆屬黏性甚強之粉

狀黑煙加上一種1-3微米之指標球形黑煙之後，開始「污染源」之追蹤
調查。這黑煙微粒的污染源可能很多，所以筆者在商請地方環保局人

員的陪同下，逐一對方圓十公里內的大型工廠加以採樣，以求比對。

話說這些工廠的煙囪可都是很高的，有些高達百公尺，幸好筆者沒有

懼高症，手腳也靈活，加上在環保署任職時代有過煙囪採樣的經驗，

所以沒多久就完成附近六家工廠黑煙之採樣。這些黑煙或微粒之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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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顯微鏡的比對下也很快就「無所遁形」了。但結果卻是更加糾葛的

情節，因為一切的資料都顯示：海芋田東北方十公里外的一家燃燒重

油的火力發電廠是唯一的污染源。 
在台灣我們都知道電力公司是國營的，要把污染責任歸咎於電力

公司也是極大的挑戰。但因為「科學是可一再重複的真理」、「科學

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基礎」、「受害者的權益須要保護」等緣故，筆者

還是迅速繳出結果報告，並積極準備後續的「科學論戰」。一方面筆

者又再深入以極精密（價值190萬台幣）的「能量分散型X光微量分析

儀」對受污葉片上之黑煙微粒加以化學分析，然後對電廠黑煙也同樣

加以分析，結果證明兩者中粒徑相同的1-3微米指標球形黑煙有完全相
同的化學組成。第二方面筆者特將結果在學術研討會上予以口頭發

表，以接受各學界之檢驗與批評，結果是獲得學界百分百的支持。第

三方面則著手將研究鑑定結果予以投稿，發表於學術性雜誌，結果因

其新穎性及科學性，也順利在民國八十年底獲得接受刊登。 
公害的鑑定到此筆者能做的都已做了，並認為只要加害與受害雙

方依據已發表於「植物病理學會刊」之報告去進行公害糾紛之處理應

該就會順利解決。但未料隨後的「科學論戰」及「法律論戰」仍難避

免。對筆者這樣只求單純服務社會的教授而言，這些無疑地是額外的

負擔與困擾。也因此部份親朋好友還一直勸我「何必自找這種麻

煩」、「小心受到不服氣一方之報復」，但筆者認為「社會的公平正

義還是科學家應該努力去維持的」、「若連自己從事公害鑑定者都不

出面，那又有誰可以出來維護科學真理與社會正義」，加上自己心胸

坦蕩蕩的，應不必擔心「不服氣那一方之報復」。所以對隨後的「科

學論戰」及「法律論戰」，也都盡心盡力，儘量抽空，奉陪到底。 
首先的「科學論戰」其實也真是尷尬，因為那是由電力公司轉來

的一份與筆者同校但不同院之教授兼所長（以下以A君稱之）對筆者
鑑定報告之指摘，這A君引用了國外的資料，認為筆者以「能量分散

型X光微量分析儀」對受污葉片上之微粒加以化學分析之結果，因為

「所含主要成份為矽和鋁，而矽和鋁為一般塵土的主要成份，所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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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葉片上的微粒都是塵土」。這是一份相當厚的評論報告，又是一

位教授兼所長所出，而那時的筆者還只是副教授，當然筆者受到的壓

力是有如幾千公斤一般。但A君卻很明顯地犯了許多錯誤，所以筆者

也就無所畏懼地一路戰勝了他的挑戰。第一是他主觀地認為受污葉片

上的微粒一定是塵土，但卻從來未曾到公害現場去實地觀察。如果他

曾去現場看過，斷不至於錯把油膩膩的黑色煙塵一口咬定是「塵土微

粒」。第二是他引用國外資料，相信國外教科書所述的結論是：燒重

油的黑煙應該都含釩，而非含矽和鋁，所以就一口咬定筆者所測的並

非是重油燃燒所生的微粒。但他並未實際動手做實驗，所以不知道原

來在更仔細的分析下：粗大的顆粒會含釩，而1-3微米的黑煙細顆粒卻

不含釩，而是含矽和鋁。第三是他大概以為是化學成份分析上非常專

業的教授兼所長，所以學問一定可以高於筆者---高到可以不做實驗就

推翻筆者的數據。這場「科學論戰」其實前後拖延很久，甚至是到民

事訴訟的法官，分別傳請A君及筆者到台北地方法院，當庭交互辯論

才告結束。這當庭論戰的經驗是刺激又尷尬的，因為兩人同為台大教

授，只是一方是毫無自己的數據就敢出面替污染者「漂白」，而另一

方是十分孤獨、弱勢之筆者。直等到民事訴訟的法官宣佈：只接受筆

者親身所做，且被學術期刊接受，已經公開發表的鑑定報告時，這前

後約五年額外的「科學論戰」才告結束。 
接下來的是農民依據筆者鑑定報告向電力公司求償的「法律論

戰」。由於這是台灣司法界前所未見的案例，所以社會媒體也對判決

結果十分重視。按理這糾紛的處理已非筆者之責任。但在我國司法制

度中，「從事鑑定者有出庭作證之責任」，所以筆者還是要被傳著出

庭，報告筆者的鑑定結果或任何對案情有幫助之證據資料。 
又因為在民國八十年筆者完成鑑定報告時，行政院環保署恰巧在

民國八十一年公佈了立法院通過的「公害糾紛處理法」，依法萬里鄉

的受害農民必須先依公害糾紛處理法向地方政府籌組之「調處委員

會」申請調處，然後在調處不成時向上一級，即「省調處委員會」，

申請再調處。若省級調處委員會調處不能為雙方所接受，就可申請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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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署的「公害糾紛裁決委員會」加以裁決，此裁決具有準司法的效

力。若雙方最後仍無法接受公害糾紛裁決委員會之裁決，那就只有進

行民事訴訟了。 
筆者因為是本案的主要鑑定者，雖然鑑定報告已見諸科學雜誌，

任何人到圖書館都可參閱此份報告或影印全份資料。但記得還是要多

次出席「調處會議」，口頭提報鑑定結果或任何對案情有幫助之證據

資料。間接地，筆者發現這糾紛調處、裁決的過程還真是無法讓人忍

受的長。事後的資料顯示：前後花了約五年才經環保署「公害糾紛裁

決委員會」裁決：「電力公司應賠償花農六年之損失，但賠額不依花

價計算，改依一般農作物地上物補償標準賠償」。 
對受害農民來說：六年來海芋花受到污染的損失，每年約兩百萬

元台幣，如今環保署裁決委員會卻依水稻的標準裁決只賠每年二十萬

元。這樣大的差距讓農民覺得環保署是在官官相護電力公司，所以顧

不得律師費的高昂，農民就此進行民事訴訟。這民事訴訟一般是三級

三審制，每一級農民皆委請一位律師，但電力公司請的是三名律師。

因為一樣地筆者要去出庭報告筆者的鑑定結果或任何對案情有幫助之

證據資料，甚至如上所述去和另一派的學者當庭辯論，所以筆者多少

知道這過程有多漫長。還好在第一審的法官判賠的是依花價的488萬
元，但到二審時又不知何故降到120萬元，直到三審時才又恢復到510
萬元，但電力公司似乎還會上訴，所以到民國九十二年全案還在更審

中等待，距離公害鑑定報告最早出的日子，已是12個年頭。那農民有

一次還真說了一句挺無奈的話：還好我是年輕人，否則可能進了棺材

也等不到結果出來。 
從我這旁觀者觀之：為了電力公司污染到農民種的海芋花約數公

頃的案子，電力公司寧可花錢請三個律師前後「抗戰十二年」，目的

是什麼大家皆可仔細推敲。但這樣的司法或政府，也真難怪一般人對

該案農民的建議是：你為何不以自力救濟的方式去圍堵工廠？你為何

笨到要走「公害糾紛處理法」或依法去訴訟？因筆者的父親也做了七

十年的農民，筆者可以感受到農民一路走來所受的委屈。 



植物重要防疫檢疫病害診斷鑑定技術研習會專刊(三) 59-72, 2004 

 

70 

唯筆者的鑑定與調查還是持續的，本案後來經一位研究生陳武揚

君於1996年發表 「 植物葉表沉降性微粒之鑑定及植物對微粒之淨化

作用」之碩士論文，證實當地植物受污染之範圍廣達20-40公里, 且以
電廠下風區污染級數最高, 但連台北市國立台灣大學也都在受害範圍內, 
由其分佈圖亦可再次證實電廠是黑煙污染的主要貢獻者。由此點觀

之，筆者才多少理解電力公司寧可大請律師團，再久也要堅持拖延策

略的根本理由：讓所有受害者都畏懼於司法長途，畏懼於高昂律師

費，宿幾可讓燃油電廠永遠高枕無憂---反正電力公司請律師團花的是

公家預算。但筆者更感傷的是：而又有誰看到失收、失錢、失時、失

力的農民，心在泣血。 
這是一則真真實實的公害鑑定、社會及司法的故事，這其中有科

學的因果，有社會的因果，也有司法學的因果，案情可真錯綜複雜，

直讓筆者永生難忘。 
 
 

結  語 
 

在農林作物公害糾紛的處理中，仍然要以公害之鑑定最難進行，

因為所謂因果關係的成立是極其嚴謹的，常要經過四個柯霍氏準則條

文之驗證，才謂存有科學上的因果關係。 
在上述三個案例中，吾人可知有些證據是會被扭曲的，有些則會

被誤判或以錯誤之反證加以混淆，這些多少像極了社會上八卦般的亂

象。 
然「誤因為果、倒果為因，原因診斷錯誤」的結果，必含有處置

處理的錯誤，所以筆者在此仍要呼籲：希望社會多尊重科學鑑定的證

據，也希望環保署及各級環保單位，務須早日建立公害鑑定的系統，

並應多多支持公害鑑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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